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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各市、区旅行社，市导服中心：
　　现将《苏州市品牌导游员选拔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抓好贯彻执行。《关于开展苏州市品牌导游员评选奖励和长效管理工作的通知》（苏旅人〔2009〕212号）文件同时废止。
　　苏州市旅游局
　　2018年1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苏州市品牌导游员选拔管理办法
　　导游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导游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反映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经研究决定，参照国家旅游局等级导游相关标准，在全市范围内，选拔苏州市品牌（金牌、银牌）导游员，并制定选拔管理办法如下：
　　一、指导思想
　　为促进我市旅游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落实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推动全市导游素质不断提高，为城市形象展示和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必要的导游人才队伍，强化激励和考核机制，推进长效管理，使品牌导游在全市旅游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评选条件
　　品牌导游员候选人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爱岗敬业，积极弘扬苏州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建设成果，积极推广苏州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
　　2．遵纪守法，积极配合行业管理部门工作，从业以来未出现有责投诉。
　　3．形象端庄，举止大方，语言得体，仪容仪表和服饰装束符合导游工作要求，具有一定的亲和力。
　　4．两年（含）以上持证导游员，年龄50周岁（含）以下，学历大专（含）以上。
　　5．任何语种导游员均须具备普通话带团基础。近两年来，带团时间不少于180天，其中地接带团合计不少于60天（以旅行社提供的带团证明为准）。
　　注：为推动境外市场国际营销，发挥优秀导游员的引领作用，符合以下条件的导游员在选拔时优先考虑：
　　（1）曾获得省级及以上相关荣誉称号的导游员；
　　（2）除普通话、英语、日语外语种的小语种导游员；
　　（3）上一届两次考核均合格的品牌导游员；
　　（4）会说苏州方言的导游员。
　　三、评选程序
　　品牌导游员评选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宁缺勿滥的原则：
[bookmark: _GoBack]　　1．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
　　在市级导游考评委基础上成立苏州市品牌导游员考评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成员包括市旅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市旅游联合会代表和行业专家学者。
　　2．导游员本人对照条件，提出申请，所在注册单位综合考察后向市考评工作领导小组推荐。
　　3．在推荐基础上组织相关考试和评审，通过笔试、口试最终评选出苏州市品牌导游员40名，其中金牌导游员15名，银牌导游员25名。经社会公示后，予以命名表彰和奖励。
　　四、奖励措施
　　对苏州市品牌导游员给予以下奖励：
　　1．颁发“苏州市金牌导游员”和“苏州市银牌导游员”荣誉称号，并在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成为苏州市旅游从业人员的典范。
　　2．优先获得参加国家、省、市和行业各级各类荣誉评选的资格。
　　3．金牌导游员享受导游人才特殊津贴每人每月1000元，银牌导游员享受导游人才特殊津贴每人每月500元。
　　五、管理考核
　　1．品牌导游员需积极参加全市重大活动的接待工作，接待全市重点旅游团队，享受优质优价的服务费标准。
　　2．品牌导游员需定期参加由市旅游局组织的各类培训活动，包括由行业内各类专家学者、优秀人才授课的知识技能类培训、导游讲解服务技巧交流活动、苏州旅游行业工作座谈会，以及赴国内优秀旅游城市学习交流培训等活动。
　　3．品牌导游员需积极参与苏州导游词等相关旅游教材的编写工作。
　　4．品牌导游员称号和奖励不实行终身制，每两年评选一次。苏州市品牌导游员考评小组每年根据工作业绩和日常考核情况对每位品牌导游员实行计分管理制度。
　　六、工作要求
　　各市、区旅游局、市区各旅行社和市导游服务中心要切实贯彻落实本办法，安排专人负责品牌导游推荐工作。为鼓励旅行社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导游队伍，并切实提高导游待遇，凡推荐导游成功入选品牌导游员或入选后吸收品牌导游员进入旅行社成为正式员工的，可优先参加行业先进单位评选。
　　本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由苏州市旅游局负责解释。

